
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3 年 02 月 05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公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39 號 

駕駛動力交

通工具發生

交通事故致

人傷害逃逸 

高雄地檢 

112年調偵字

000747 號 

江○蓮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公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50 號 

竊盜 高雄地檢 

113 年偵字

000845 號 

簡○儀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公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62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橋頭地檢 

113年速偵字

000050 號 

魏○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玄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44 號 

駕駛動力交

通工具發生

交通事故致

人傷害逃逸 

屏東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12579 號 

林○生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良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72 號 

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 

屏東地檢 

113 年偵字

000610 號 

潘○宏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良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75 號 

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 

屏東地檢 

112年毒偵字

001915 號 

李○賢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良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78 號 

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 

屏東地檢 

112年毒偵字

001733 號 

陳○佑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良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82 號 

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 

橋頭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23147 號 

蕭○文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
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3 年 02 月 05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恭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36 號 

駕駛動力交

通工具發生

交通事故致

人傷害逃逸 

高雄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29211 號 

何○盛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恭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67 號 

槍砲彈藥刀

械管制條例 

橋頭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22835 號 

林○任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慎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45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澎湖地檢 

113年速偵字

000011 號 

陳○興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慎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58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屏東地檢 

113年速偵字

000033 號 

陳○昌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慎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69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橋頭地檢 

113年速偵字

000069 號 

劉○欣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溫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35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高雄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35306 號 

許○貴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溫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48 號 

妨害農工商 高雄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31344 號 

鄭○和 他結 

溫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64 號 

詐欺 橋頭地檢 

112年偵續字

000135 號 

楊○鵬 命令續行

偵查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
 

 

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公告 

中華民國 113 年 02 月 05 日 

             

股別 案號 案由 
移送地檢署 

或案號 
被告姓名 終結要旨 

溫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64 號 

詐欺 橋頭地檢 

112年偵續字

000134 號 

蔡○傑 命令續行

偵查 

儉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42 號 

不能安全駕

駛致交通危

險罪 

高雄地檢 

113年速偵字

000090 號 

鄭○賓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儉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54 號 

妨害公務 高雄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11810 號 

黃○龍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儉 113 年 

上職議字 

000465 號 

一般過失致

死 

橋頭地檢 

112 年偵字

021300 號 

潘○治 無理由聲

請駁回 

 以下空白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註: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，公告後 3個月即下架 


